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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隐瞒重大疾病视为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但由于缺乏对“重大疾病”一词的性

质、特征等的详细定义，导致在认定“重大疾病”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致使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这

一条款适用困难。学说中最符合契合立法精神的是真实意愿说，即应该尊重非患病一方在重大疾病认定

上的真实意愿。重大疾病的认定主观上以是否当事人主观意愿为主，其中，主观意愿分为事先约定与事

先没有约定两种情况进行讨论；客观上以是否会伤害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或者是否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

实现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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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 Code Marriage and Family considers concealment of major illness as a situation that can void 
a marriag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etailed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m “critical illness”,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critical illness”. The dispute 
makes it difficult to apply the clause that marriage can be revoked due to serious illness. Among 
the theories that are 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legislation is the theory of true will, that is, 
the true wishes of the non-ill party should be respected in identifying major diseases. The identi-
fication of major diseases is subjectively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will of the parties. Amo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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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ive will is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prior agreement and no prior agreement. Objec-
tively, the standard is based on whether it will harm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family 
members or affect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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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

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其作为民法典

中的最新规定，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之一。 
该条款将疾病婚由无效婚姻变为可撤销婚姻，可撤销婚姻主要是对私益要件的违反，即缔结婚姻时

意思表示有瑕疵，结婚自由要求婚姻当事人应当具有结婚的合意，意思表示真实，被隐瞒结婚和受胁迫

结婚在缺乏意思自治方面是一致的，婚姻关系的撤销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意志。此举不仅缩小了

无效婚姻的范围，扩大了可撤销婚姻的范围，还保护了配偶中健康一方的知情权并且扩大了其补救的权

利，将决定是否缔结夫妻关系的权力还给民事双方当事人，更体现出法律对缔结婚姻自由权利的保护。 
该举措出发点完全正确，其重新架构了可撤销婚姻事由的框架，但对于如何认定“重大疾病”这一

问题却避而不谈，导致该条法规在实践中适用往往望洋兴叹，更多的则是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不仅

增加了法官的办案压力，还不利于当事人问题的解决。 

2.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认定的实践难点 

本文以裁判文书为平台，在民事案件中以“案由：民事案由”“全文：可撤销婚姻、重大疾病”为

关键字进行搜索，共检索到相关文书 49 份，其中有 3 个关联性差，故有效文书为 46 份，其中 2021 年有

21 份，2022 年有 18 份，2023 年有 7 份。1在检索到的 46 份判决文书中，支持撤销婚姻之诉的案例有 29
个，不支持的案例有 17 个。现依据裁判文书，并根据裁判依据和裁判结果对其中的判决要点加以总结如

下： 
综合以上 17 份不被支持的裁判文书，可以得出，若当事人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就不能被支持撤销

婚姻：1) 被告所患疾病不属于重大疾病或者不能证明被告患有重大疾病或者被告虽患病，但患病时间却

是在婚后而非婚前；2) 原告在婚前就已知晓被告患有重大疾病；3) 原告没有在民法典规定的一年除斥期

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例如，在张某、孙某撤销婚姻纠纷一案中，原告庭审称其于 2019 年经检

查得知被告不能生育的事实，并提供了 2019 年被告的检验报告单及 2021 年 12 月 7 日被告被诊断为“原

发不育、无精子症、克氏综合征”的门诊病例，均能证明原告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前应当知道被告不能

生育的事实，原告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对其请求不予支持。
2另外，还有法院是基于重大疾病撤销婚的规范不具有溯及力驳回了原告的诉请。 

Open Access

 

 

1检索日期 2024 年 3 月 30 日。 
2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3)鲁 0811 民初 17946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8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小芬 
 

 

DOI: 10.12677/ojls.2024.125485 3420 法学 
 

(一) 《母婴保健法》：目前重大疾病认定的唯一标准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对可撤销婚姻“重大疾病”的进一步解释，人民法院仍以《母婴保健

法》作为认定“重大疾病”的主要且唯一的标准。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

《母婴保健法》)关于婚检疾病范围的规定存在局限性，有关“精神疾病”也仅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

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而没有对容易导致忽视其他严重影响当事人婚姻生活的精神疾

病的“其他严重精神病”作出更详细的解释。尤其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其在发作时极易作出伤人

或自伤的行为，如双相情感障碍、焦虑性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其猜忌、焦虑、暴躁、易怒、被害妄想症

等病症对非患病一方的影响、上海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凭借《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无

法直接认定这些精神疾病是可撤销婚姻的事由，其无法判定这些疾病是否是重大疾病。 
(二) 各地法院对精神疾病的认定标准不一 
分析结果显示，涉及精神病的案件较多，因此，本文以涉及的精神疾病案例作为具体疾病判断标准

的论证对象。正如上述所言，《母婴保健法》是各地人民法院作为判决依据的主要标准，而对于该法规

中所规定的精神疾病，各地法院对其的认定也不一样。 
有的法院认为被告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没有鉴定无法予以认定。在冀某、谢某撤销婚姻纠

纷一案中，被告谢某所患的分离(转换)性障碍是否属于重大疾病，原告未在指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致

使法院无法予以认定，因此判决回原告诉讼请求。3 有的法院认为，精神疾病均属于重大疾病。在付某、

胡某 1 等撤销婚姻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精神疾病属于重大疾病，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

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将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等有关精神病列为需要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

疾病，患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应当暂缓结婚。可见有关上诉人所患疾病应属重大疾病，因此，维

持原判。4有的法院认为，伴有狂躁等症状的精神疾病才是“重大疾病”。在邓某、陈某撤销婚姻纠纷一

案中，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八条

的规定，被告婚前患有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的精神疾病，应认定为

重大疾病。故，对原告诉请撤销二者间的婚姻关系依法予以支持。5 

3.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认定标准的理论分歧 

实践认定标准的不统一，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法律并未对此具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也给予了学术界充

分的讨论空间。学界对此也是莫衷一是，主要有身心健康说、婚姻法效说和真实意愿说三种学说。 
第一种学说，身心健康说。其核心思想是，患重病的一方，给非患病一方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一些学者提出，凡是对非患病一方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疾病都属于重大疾病。这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没

有说服力[1]。客观上，一方睡觉打呼也会严重影响另一方，若是法院仅以此就撤销两人的婚姻关系，未

免过于草率。主观上，若一方患有轻度抑郁症，另一方觉得其身心健康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便请求法院予

以撤销婚姻，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此种做法在实践中也往往不会被支持。杨某、高某 1 撤销婚姻纠纷

一案中，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婚前所患疾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款中的“重大疾病”，不予认可。6由此来看，身心健康说缺乏人性化的

考量，也不能体现出婚姻家庭制度中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的精神理念，因此，不能以此来

判断是否患有严重疾病。 

 

 

3参见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22)鲁 1521 民初 3914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 1002 民初 7420 号、(2022)赣 10 民终 1821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2022)川 1681 民初 1026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22)云 0628 民初 181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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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学说，婚姻法效说。该说的主要观点是，夫妻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却因该疾病无法实现对

彼此的法律效力，那么该疾病就属于可撤销婚姻中的重大疾病。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后缔结后，男女双

方便对彼此享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由于一方婚前隐瞒自己患病的事实造成彼此应该享有的权利、

义务等法定效果没有得到实现。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不应当局限于严重影响

男或女一方或者子女后代的身体健康的疾病，还应考虑该疾病是否会造成家庭经济负担[2]。具言之，为

了治疗患病一方的疾病，该家庭所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投入过多，家庭负担过重，以至于导致家庭

生活无法正常进行[3]。该学说有其合理性但仍不适宜作为重大疾病的判断标准。倘若患病一方婚前隐瞒

自己患病的事实与对方结婚，对方在知道真相提起诉讼之后，又不合理地增加了不患病一方的举证责任

这对于非患病一方是极其不公平的。而有学者更认为该学说“法律父爱主义”的体现，法律不应当过于

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4]。 
第三种学说，真实意愿说。该说的主要观点是，以不患病一方在知晓患病一方所患疾病之后，是否

仍愿意与之结婚作为重大疾病的评判标准，这也是本文所赞同的观点，而该学说更是立法者所采取的学

说，在《民法典》编纂草案、司法解释都有具体的体现。“现行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

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且在对方知情的情况下，是否患有疾病并不必然影

响当事人的结婚意愿[5]。”由此看出，立法者将“是否影响当事人的结婚意愿”作为认定重大疾病的重

要考量因素。 
基于此，本文认为，“重大疾病”的认定应当以非患病一方的主观方面作为认定基础，只有非患病

一方在婚前知晓患病一方所患疾病的具体情况不愿与其缔结婚姻关系时，才能撤销双方的婚姻关系，充

分保障患病一方的知情权。 

4.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的认定基础 

之所以将非患病一方的主观方面作为“重大疾病”认定的考量因素，原因在于这一制度设计与我国

立法精神相一致，符合了婚姻关系缔结的本质，更是民事法律体系化、系统化、一体化的表现。 
(一) 重大疾病条款尊重个人自由 
以立法观之，隐重疾废昏立直，自公利至私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经济制度从最开始实

行的计划经济到如今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有形的手”转变为“无形的手”的这一过

程是国家从维护公共利益为主到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自然也反映这一特点，

重大疾病立法过程便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 
重大疾病条款原本是无效婚姻事由，其最早规定于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此次《民

法典》将原无效婚姻事由调整到可撤销婚姻规定中，凸显了对婚姻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尊重。对此，全国

人大也指出，结不结婚和谁结婚是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如果当事人明知对方患病而仍愿意结婚，

应当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故《民法典》将隐瞒重大疾病作为撤销婚姻的条件[6]。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的成立条件在前文已论述，其与无效婚姻不同。那何谓无效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婚姻[7]。两者的在于，二者无效的时间

不同，可撤销婚姻在撤销之前婚姻是有效的，而无效婚姻只要存在无效事由则自始无效。同时，重大疾

病可撤销婚姻的行使需由本人提出，即非患病一方提出，而重大疾病条款之前作为无效婚姻事由则无须

任何人主张。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在于之前“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一些不宜结婚的疾病排

除在外，以期减少国家的负担，维护公共利益。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权意识的觉醒，一些充满着“父

爱主义”思想的法律条款不再为大家所认可，因为这过多地限制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而重大疾病条款便

是其一。但如今，重大疾病成为了可撤销婚姻事由，将决定婚姻效力的决定权让渡给公民自身，更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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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尊重了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婚姻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意思自治”，它包含着公民要与谁

缔结婚姻关系、缔结怎样的婚姻关系、怎样缔结婚姻关系等权利，这些都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这当然

也包含了非患病一方的公民可以撤销、放弃隐瞒这段被隐瞒的婚姻[8]。 

(二) 重大疾病条款符合契约精神 
一般来说，婚姻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契约[3]。男女双方在达成合意的基础上，自愿缔结婚姻关系，

享有相应的对对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合同关系、契约关系本质上就是相似的，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契

合，在重大疾病认定问题上也可以类推。患病一方在婚前故意隐瞒真相、欺骗非患病一方，致使对方陷

入错误认识——对患病一方的身体健康状况等等的评估，从而做出了与其意思相悖的决定，这本身就构

成了欺诈，往大了说是“骗婚”。这种行为类似于合同中的缔约过失行为，对于该行为要不要类比缔约

过失责任承担相应的后果我们尚未可知，但对于被隐瞒一方撤销其相应的行为在法律上是绝对被允许的，

这也就是《民法典》将重大疾病作为可撤销婚姻事由的缘由所在，即对非患病一方实行法律救济。 
而为何法律对重大疾病的种类、认定标准作详细的规定呢？在本文看来，一方面，法律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这就是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也是立法者的智慧所在——

充分尊重非患病一方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实践中，有得知双方都患有艾滋病仍愿意与对方结婚的，因为

其将婚姻的选择权交由双方自主决定，既尊重了婚姻自由，也保障了艾滋病患者的人格尊严。 

5. 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认定标准的具体厘定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与立法价值理念相契合的，便是对重大疾病的认定要以其是否影响非患

病方结婚意愿这一主观标准。然而影响非患病一方真实意愿的这一概念较为抽象，所以对该意愿的判

断应当增加两个个客观标准予以认定。就如实践中，法院判决双方当事人离婚的法定理由中的兜底条

款——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其概念同样较为模糊，必须要结合一些显示标准将其具象化才能

进行判断[9]。 

(一) 主观标准：以是否影响非患病一方结婚意愿为主 
主观标准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一种是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主要是指，该疾病为双方婚前约定好

的、彼此不能忍受的疾病。例如双方在婚前就已谈妥一方睡觉不能打呼，但在婚后一方却鼾声如雷，吵

得另一方无法入睡、严重影响其睡眠质量。而不打呼一方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本文认为应当支持该撤

销婚姻的行为，因为另一方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事先约定，这也属于违反了合同。另一种情况则是双方

事先无约定的。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常识为基准，以此来判断婚前若非患病一方在知晓

患病一方所隐瞒的疾病之后，是否仍然愿意与对方结婚。而这又该如何判断？主要涉及到下文的客观标

准。即患病方所隐瞒的疾病要么会给非患病一方或其儿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要么则会导致婚姻

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实现。反之亦然。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所认可的标准。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许某、杨某撤销婚姻纠纷”一案中的判决理由写道，对重大疾病的审查要考虑两方面：一是该

疾病是否动摇了非患病一方的结婚意愿，该疾病对其家庭是否造成了冲击，二是要审查双方缔结婚姻关

系后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婚后生活的紧密度。二者结合判断。7由此可见，在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司法

适用中，保障当事人意思自由符合实践需要的[10]。 
(二) 客观标准：以是否影响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家庭功能正常实现为辅 
客观标准之一，该疾病会给非患病一方或其儿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

于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是法律制度允许之下的自由，权利的行使以不得妨碍或者损害他人的自由、合

法权益为前提。人吃五谷粮，哪有不生病。对于患病一方我们没有资格、权利去嘲笑、埋怨甚至怨恨，

 

 

7参见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14 民终 356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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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若其所患疾病是可遗传的，就会损害非患病方后代的身体健康，也会对非患病方身心造成极大的损

害。因此，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这一行为加以限制，将危害扼杀在摇篮里，为被隐瞒方、非患病方提供

权利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反之，若患病方婚前隐瞒的疾病不会给非患病一方或其儿女的身心健康造成

严重影响，哪怕这种疾病影响了非患病一方的结婚意愿，也不应认定为重大疾病。 
客观标准之二，该疾病会导致婚姻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实现。何谓婚姻家庭功能？婚姻家庭功能是指

婚姻家庭在其自身的发展与运作中所发挥的效能和影响。倘若因为患病一方所患疾病致使家庭机能不能

正常发挥作用，届时，不但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还会对后代繁衍以及社会的稳定

产生不利的影响[11]。正如前所述，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介于夫妻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对于达成

契约的双方当事人来说，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是决定双方契约关系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婚姻家庭中，

家庭功能的正常实现就是这一合同目的。如果因为与患病一方结婚致使婚姻家庭的机能不能正常发挥，

不能达到双方所期望的目的，按照合同编的规定，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因此，

非患病一方依照此种逻辑请求撤销婚姻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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